
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師擔任導師辦法 
經 108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及第二項規定，教師請假規則第十四條，

並參酌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訂定教師擔任導師辦法及聘任導師注意事項」

訂定之。 

第二條  私立旗美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建立公開及制度化之導師

遴選機制，增進導師輔導功能，引導學生適性發展，培養其健全人格，特

訂定本辦法。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均有兼職擔任導師之義務，學校各班各置導師一人。 

第四條  本辦法所謂兼職是指兼任處室主任、科主任(召集人)、組長及各兼辦行政業

務教師。 

第五條  導師遴選委員會  

一、本校應成立導師遴選委員會，負責導師遴選相關業務之執行。 

二、遴選委員會成員共九人；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其成員為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輔導主任、實習主任、生輔組長、教學組長、家長會代表 1 

   人、專任教師代表(1人)及訓育組長(兼會議記錄)所組成，遴選委員皆為 

   無給職。 

三、導師遴選委員會應於每年八月召開會議，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 

    會議；會議須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始能做成決議。 

四、依下學年度教師員額及開設科目節數，審議教務處所提之各科應擔任 

    導師名額。 

五、審議學務處所擬之下學年度導師名單。 

第六條  導師聘任作業程序如下 

一、 每年八月由教務處依下學年度教師員額及兼任行政教師人員，提出開

設科目節數與各科應擔任導師名額，彙送導師遴選委員會審議。 

二、八月底前將導師遴選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名單，陳請  校長聘任。 

第七條  遴選原則 

一、除兼職者外，每學年導師缺額以專任教師優先。 

二、前項專任教師若為專業科目老師時，應視該科課程、實習分組、排課 



    等因素優先排任導師。 

第八條  導師之任期 

每屆導師以任滿三年或帶班畢業為原則。 

第九條  代理導師遴聘與實施原則 

一、導師請假可自覓代理導師，若由學務處排定，原則為所有專任教師輪 

    任代理導師，負責該班導師請假期間的各項班級業務。 

二、專任教師受派為代理導師時不得拒絕。唯得自行徵求專任教師同仁同 

    意代為擔任代理導師職務，其實際異動情況應由受託代理之專任老師 

    主動告知訓育組。 

第十條  導師之責任及義務 

一、班務處理及班級經營： 

(一)督導學生早自習。 

(二)檢查學生服裝儀容。 

(三)督導學生教室及公共區域之清掃，並做檢查工作。 

(四)批閱班級點名簿及教學日誌。 

(五)評閱及指導班級學生的生活週記。 

(六)參加導師會議，討論工作實施情形，並協助有關學生事務工作之共 

同問題。 

(七)參加班級經營與輔導知能研習及親職座談會。 

(八)指導班會進行及學生班會紀錄簿繕寫，協助反應處理班會有關建議 

事項。 

(九)帶領班級參加學校重要慶典活動及相關集會活動，並擔任各種集合 

結隊活動之點名與管理。 

(十)評定學生德行及群育評量，並簽註評語。 

二、學生生活、學習、生涯、品德及身心健康之教育及輔導： 

(一)瞭解及輔導學生之缺曠課有無異常情形，並核定班級學生請假事 

   項。 

(二)隨時輔導學生言行，實施個別談話，並紀錄於導師手冊內備查。 

(三)瞭解班級學生的行為態度、學業和生活作息，並給予適時輔導。 

三、親師溝通及家庭聯繫： 



(一)凡缺曠學生未於事前請假者，須於當日以電話與學生家長或監護人 

聯繫。 

(二)瞭解班級學生之家庭狀況，視需要進行電話訪問或家庭訪問。 

四、特殊需求學生之關照及輔導： 

(一)根據輔導室及各相關處室提供之學生資料，特別關注班上有特殊需 

   求學生之身心及學習狀況，視需要轉介學、輔或其他單位協助處 

   理。 

(二)配合輔導室對身心障礙學生之輔導，參加每學期之個別化教育方案 

(IEP)會議，並協助身心障礙學生 IEP之制定。 

五、協助處理學生偶發事件及申訴事件。 

(一)宣導校園安全事件之申訴管道，及時協助處理學生突發事件。 

(二)班上同學若有突發變故，適時協調相關單位與社會資源予以協助。 

六、其他與班級學生相關事務之處理 

第十一條  學校積極建置下列支持機制以提供導師有效之協助 

一、定期召開全校性導師會議，討論導師工作實施情況。 

二、建立學生輔導網絡系統，提供導師諮詢及轉介服務。 

三、建置學生、學生家長及民眾回饋意見管道之留言版及電子信箱。 

四、提供導師心理諮商及法律諮詢服務等教育支持系統。 

五、建立學校導師專業知能培訓機制。 

六、定期辦理親職座談，增進親子關係。 

七、定期辦理親師座談，增進親師溝通。 

八、其他可行之必要作為。 

第十二條  教師擔任導師工作，表現優異者，學務處應於每學期結束時，列舉事實

簽請獎勵。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導師工作守則 

壹、導師職責 

一、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導師手冊訂定。 

二、導師職責內容如下： 

（一）一般行政事務： 

1.協助學校推展校務工作，以貫徹學校行政。 

2.配合宣導及推行相關政令。 

3.出席各種有關會議及集會。 

4.執行各種會議有關之決議。 

5.其他有關配合執行事項。 

（二）教訓有關事務： 

1.協助教務、學務單位，推展各項教育訓練工作。 

2.配合推行民族精神教育、生活教育、公民教育、時事教育、社會教育、安 

 全教育等有關活動。 

3.簽報、協辦學生獎懲事件。 

4.辦理班級學生考評及德育、群育成績。 

5.核辦班級學生請假、休學、轉學等事項。 

6.擔任導師輪值工作。 

（三）學生團體訓練事務： 

1.主持班級班務。 

2.指導班級學生執行環境打掃工作。 

3.輔導學生組織班會推行自治活動事項。 

4.召集班級學生，集合講話或團體訓練。 

5.切實指導全班共同性缺失，俾能養成良好班級風氣。 

6.指導班級學生學業德行及身心發展等事項。 

7.指導學生編製壁報刊物及閱讀課外讀物、寫作等。 

8.推動學生組織各科研究會，以蔚成良好讀書風氣。 

9.指導學生舉行討論會、演講會、聯誼會及其他社團活動，以培養師生情感。 



10.協助生活輔導組檢查學生服儀、整潔及有關生活輔導事項。 

11.處理班級輪值事務。 

12.預防並處理班級偶發事項。 

13.領導班級學生戶外教學、校外參觀等校外活動。 

14.領導、鼓勵班級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活動、競賽及社會服務。 

15.指導學生校外生活規範。 

（四）學生個別指導事務： 

1.瞭解學生的性向、興趣、特長、學習態度及家庭環境，並利用”學生基本 

 資料表”填寫詳盡內容，作為個別指導的基礎。 

2.對於學生思想、行為、學業、身心發展及特殊潛能，應有正確認識，以便 

 因材施教。 

3.應與學生廣泛接觸，隨時隨地適當指導其待人處事之道，並經常個別談話 

 ，將平常觀察所得，擇要記載(輔導記錄表)，作為指導之參考。 

4.對於學業較優或較弱之學生，分施以獎勵或勸誡，並主動為其解決問題。 

5.以愛心耐心、主動關切、考核及指導學生日常生活中訓育活動之表現，舉 

 行個別談話及測驗，並協助解決困難。 

6.學生之思想、行為、習慣、嗜好等表現未臻理想時，予以適時之糾正。 

7.訪問學生家長或加強聯繫，使家長與學校多所接觸，藉收集資料達督促教 

 化之效。 

8.處理學生糾紛及問題，並適時實施機會教育。 

貳、導師工作細則 

一、導師工作要點： 

導師應行辦理事項： 

（一）每日工作 

1.督導學生學業。 

2.參加升降旗並維持班上學生秩序。 

3.檢查學生服裝儀容。 

4.查閱教室日誌。 

5.督導清潔勤務。 

6.注意學生身心狀況。 



7.關心工讀學生到勤狀況。 

8.其它由學校交付或班級偶發事件之處理。 

（二）每週工作： 

1.批閱學生生活週記。 

2.指導學生舉行班會。 

3.指導學生參加聯課活動、休閒活動及自修課之利用。 

（三）每學期工作： 

1.編排學生教室座位。 

2.輔導學生選舉班級自治幹部及代表。 

3.指導編擬各科作業送繳負責人。 

4.指導編擬學生清掃輪值表。 

5.指導學生參加正當戶外休閒與服務學習活動。 

6.輔導學生參加社團活動及育樂活動。 

7.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比賽活動。 

8.指導學生填寫各項表格。 

9.了解學生家庭與學生住宿情況。 

10.協助辦理學生健康檢查。 

（四）一般性工作： 

1.出席各項有關會議。 

2.執行各項有關之決議案。 

3.指導學生日常生活。 

4.輔導問題學生。 

5.隨時舉行學生個別談話。 

6.訪問學生家庭。 

7.解答或轉達學生家長反映意見。 

8.嚴格審查學生請假，不容無故曠課或遲到。 

9.鼓勵學生參加各項班際及個人競賽活動。 

10.指導學生培養優良讀書風氣。 

11.擔任有關學務、教務各種測驗之監考。 

12.擔任有關重要慶典集會之領隊。 



13.協助學務處處理學生獎懲事宜。 

14.擔任值週老師執行應盡之職責。 

15.轉發成績通知單並彙整收回繳交註冊組。 

16.定期與不定期做學生安全檢查。 

17.配合政令宣教。 

18.配合及協助辦理有關民族精神教育之相關活動。 

19.適時糾正學生不良之思想行為、習慣、嗜好等。 

20.特殊學生個案調查。 

21.執行各處室委辦事項。 

二、導師業務： 

（一）培養班級學生愛國家愛民族及愛家鄉之高尚情操。 

（二）協助政府傳達及推行政令。 

（三）協助學校發展校務。 

（四）督導班級幹部推行班務。 

（五）出席各種會議，執行各種會議有關之決議案。 

（六）協助學務主任、教務主任編排班級學生各種席次。 

（七）擔任紀念週、升降旗、自習課及各種集合結隊之點名。 

（八）掌理教室及環境區域之整潔及秩序維持等事項。 

（九）領導班級學生校外教學活動。 

（十）指導班級學生之思想、學業及身心健康。 

（十一）指導班級學生各項課外活動及社會服務。 

（十二）召集班級學生諮商並隨時舉行個別訪談輔導活動。 

（十三）調查班級學生家庭狀況，實施家庭訪問。 

（十四）查閱班級學生生活週記及課外讀物。 

（十五）班級學生之請假管制。 

（十六）擔任導師輪值並處理有關事務。 

（十七）處理班級學生事件及其他偶發事項。 

（十八）考查班級學生操行成績。 

（十九）協助輔導班級校外住宿學生生活。 

 



參、導師工作備忘錄 

編號 項目 要求 作法 

1 早自修 

1.不遲到 

2.安靜 

3.默讀 

1.點名 

2.輔導遲到同學 

3.實施個別輔導 

4.檢查作業及隨堂筆記 

2 升（降）旗 

1.排隊迅速確實 

2.高聲唱國歌 

3.精神飽滿 

1.以身作則 

2.要求班長確實點名 

3.糾正服裝儀容 

4.輔導學生儀態 

3 上課 

1.不遲到早退 

2.心到、眼到，專心聽講 

3.保持肅靜 

4.不看課外書籍 

1.經常到課堂查巡 

2.瞭解學生反應 

3.輔導上課行為不當之學生 

（導師可從旁協助任課教師） 

4 檢查作業 

1.按時交作業，隨堂作筆記 

2.作業不抄襲；上課記要點 

3.聯絡任課教師，加強課業輔導 

1.早讀檢查作業 

2.優者獎勵；次優者鼓勵 

3.培養研究風氣，實施個別課業 

 輔導 

5 班會 

1.按議程進行 

2.有內容有重點 

3.踴躍發言 

4.紀錄詳實 

1.按時出席 

2.提示重點 

3.強調綜合結論 

4.批示反應紀錄內容 

6 遴選幹部 

1.熱忱負責 

2.大功無私 

3.任勞任怨 

4.犧牲小我，富正義感 

1.慎重提名 

2.輔導選舉 

3.支持幹部 

4.掌握幹部 

5.獎懲分明 

7 週記 

1.不間斷 

2.內容充實 

3.字體端正 

1.按時批閱 

2.改正錯別字 

3.有批示 

4.評等第 

8 請假 

1.不藉故請假 

2.保持全勤 

3.不偽造證明 

1.強調請假規定 

2.嚴格審查請假原因 

3.與家長保持連繫 

9 整潔秩序 
1.不髒不亂 

2.公共區域清掃要澈底 

1.責成幹部 

2.分層負責 

3.天天檢查及督導 

10 服裝儀容 
1.合乎規定 

2.經常保持整齊容光煥發 

1.利用早自修及升旗檢查 

2.不合規定責成改正輔導 

11 個別談話 1.開學後一個月內約談每位學1.利用早自修、午休、課外活動



生 

2.瞭解學生個人及家庭狀況 

3.發掘學生問題 

及自習課時間談話 

2.態度親切語氣誠懇 

3.事後詳細紀錄 

4.必要時應反應 

12 家庭訪問 

1.訪問或約談每位學生家長 

2.交換管教意見 

3.做到校規到「家」 

1.利用課餘時間 家庭訪問 電

話連繫 

2.約談時間事前 要妥為準備 

3.事後詳細紀錄 

4.輔導家長建議事項 

13 競賽活動 
1.全體動員 

2.重視團體榮譽 

1.掀起活動高潮 

2.隨時輔導 

3.事前準備；事後檢討 

4.有功學生給予獎勵 

14 社團活動 

1.公共安全與道德 

2.不抽煙、不賭博、不喝酒 

3.嚴守團體紀律 

4.遵守校規、愛護校譽 

5.保持連繫、不擅離隊伍 

1.先說明各社團性質、輔導入社 

 志願 

2.與指導老師 加強填寫連繫 

3.對違規學生加以輔導 

4.檢查入社後感想，為下學期入 

 社之依據 

15 旅遊活動 

1.公共安全與道德 

2.不抽煙、不賭博、不喝酒 

3.嚴守團體紀律 

4.遵守校規、愛護校譽 

5.保持連繫、不擅離隊伍 

1.注意學生旅遊安全 

2.責令幹部分層負責 

3.隨時清點人數 

4.事前充分準備；事後詳加檢討 

5.輔導違規學生，維護校譽 

 


